
玻玻璃璃幕幕墙墙工工程程施施工工合合同同  

 

甲方：深圳市中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

乙方：  

 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甲方决定由乙方承担华立天地豪园玻璃幕墙、

大白玻工程的制作及安装。为明确双方责任，本着互相协作，紧密配合、分

工负责的原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双方同意

就本工程达成以下合同条款，双方共同遵守执行。 

 

一、 承包内容： 

1、工程承包内容： 257 平方米玻璃幕墙，350 平方米大白玻制作、安

装等，并负责幕墙上、下收口处理、防火隔断、清洁及最终验收交

付使用。 

2、乙方对以上内容实行制作、加工、安装承包，包质量。 

 

二、 工程总价及数量： 

1、乙方承包该工程的制作及安装， 

  其中：257 平方米玻璃幕墙的单价为：65 元/平方米； 

        350 平方米大白玻的单价为： 50 元/平方米； 

      合同总价为：34205 元人民币。 

2、本合同工程量暂以理论计算数量为准，在工程结算时以经甲、乙双 

 方认可的实际数量为准，按合同不变单价进行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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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工程制作、安装及质量要求： 

1、所有工程施工图由乙方根据甲方及设计院要求进行设计，图纸经设

计院专业负责人审核签字并经甲方认可后方可制作加工及安装。 

2、安装质量：外观检查应装配牢固、嵌条密实、打胶均匀、附件齐全、

整齐美观、表面垂直度、平整度检查须符合国家行业标准《幕墙工程技术规

范》（JGJ102—96）的要求。 

 

四、 工期： 

2、乙方需与内装密切配合进行施工，以保证本工程各项工作与整体工

程同步完工。 

3、暂定工期为：30 天完成。 

 

五、 工程验收质量保证： 

    1、工程验收按国内现有国家行业标准（JGJ102—96）进行。 

2、工程竣工后乙方先进行全面自检，确认无误后提出书面报检要求， 

甲方接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组织有关部门共同进行联检及验收。 

3、乙方保证通过有关部门的验收，若不能够通过验收，甲方拒付余款； 

若影响整个工程竣工交验，乙方应赔偿甲方损失。 

 

六、 付款方式： 

    1、工程按合同规定的支付方式以人民币支付。 

    2、工程施工完成前，甲方按乙方人头支付生活费（20 元/天，一周一发）。 



 3 

    3、工程施工完成，支付工程总额 80%，余款待工程竣工验收后一

次付。 

 

七、 双方责任 

   甲方责任： 

    1、甲方应提供与该工程设计、施工一份； 

    3、按合同规定及时支付款项； 

    4、协调会议，及时解决、处理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； 

    5、乙方施工质量问题，甲方有权要求整改，如整改仍不能达到甲方及

相关标准要求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； 

    6、提供乙方住宿及加工成品、设备存放用的足够场地约 200 平方米。 

    7、督促各单位保护好乙方产品，如发现有意破坏，责任由破坏方负责，

由甲方协调。 

    8、如变更设计，需提前一周内通知乙方，否则造成成品、半成品的报

废，责任由甲方负责； 

    9、甲方负责主持与相关工种及工序之分段验收、交接、签字等手续。 

乙方责任： 

1、 保证加工及安装质量，严格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技术要求和有

关规范标准执行； 

2、 对超过规范规定的影响本工程安装的土建施工误差，及时报于甲

方； 

    3、在施工中由于乙方本身原因造成的停工、返工，应由乙方负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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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、负责未验收前的成品保护 

    5、严格遵守工地现场施工管理制度，做到安全施工，文明施工，要严

格按照工地有关安全规定及制度进行施工，如发生安全和质量事故，或造成

第三方人员财产损失均由乙方负责。 

     6、乙方必须按甲方审定的施工计划组织施工，若由于施工方责任而不

能执行计划施工，甲方有权给予乙方一定的处罚。 

7、乙方现场施工管理人员，必须服从甲方现场管理人员正确指令。 

对不配合、不称职人员，乙方必须根据甲方要求进行更换，替换人员必须叁

天内到岗。 

 

八、 其它 

1、合同履行过程中所有经甲方认可的函电和有关资料均为合同附件， 

并具有法律效力。 

    2、本合同签订后具有法律效力，双方发生不可解决的争执时，可按照

法律向当地有关部门起诉。 

3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解决。 

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两份，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。 

 

甲方：深圳市中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： 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
